
《关于加快发展巴州农村养老服务的实施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 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农村养老服务工作的决策部署，切实解决巴州农村地区养老服务供给不足、资源布局不均等问题，满足农村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，结合巴州实际，制定《关于加快发展巴州农村养老服务的实施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方案》）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起草背景
随着巴州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，农村地区老年人口数量持续增加，留守、高龄、失能等特殊老年群体的养老服务需求日益凸显。当前，巴州农村养老服务存在设施不足、服务能力薄弱、医养结合不紧密等问题，难以满足老年人多样化、高品质的养老需求。为贯彻落实民政部等部门《关于加快发展农村养老服务的指导意见》(民发〔2024〕20号)和自治区民政厅等部门《关于印发<关于加快发展农村养老服务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新民发〔2025〕49号）文件精神，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，特制定本《实施方案》。
 二、起草依据
 《实施方案》依据国家及自治区相关政策文件起草，主要包括《关于加快发展农村养老服务的指导意见》（民发〔2024〕20号）、《关于印发<关于加快发展农村养老服务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新民发〔2025〕49号），同时结合巴州经济社会发展规划、农村养老服务实际需求及相关部门职责分工，确保方案的合法性、科学性和可操作性。
 三、主要内容
 《实施方案》围绕优化资源布局、健全服务网络、提升服务质量、创新工作机制四大核心方向，提出16项具体举措，构建“县-乡-村-家”四级联动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。
 1. 优化农村养老服务资源布局：将农村养老服务纳入规划，完善用地与设施建设政策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，明确到2025年底和2029年底的阶段性目标，如每个县（市）至少建成1所县级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、2029年底基本建成养老服务网络等。
2. 建立健全四级服务网络：分别从提升县级养老服务能力、强化乡镇区域服务功能、完善村级服务站点建设、发展农村居家养老服务四个层面，明确各层级养老服务设施的功能定位、建设标准与运营模式，确保服务覆盖全链条。
3. 提升农村养老服务质量：通过推动医养康养融合、加强服务监管、完善保障制度，解决农村老年人医疗护理、安全保障、权益保障等关键问题，如建立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签约合作机制、强化安全生产监管、健全养老保险与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等。
4. 创新工作机制：从强化组织保障、加强人才培养、拓宽投入渠道三方面，为农村养老服务发展提供支撑，包括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、开发养老公益性岗位、多渠道筹措资金等。
5. 有关要求：强调加强党的统一领导、营造孝老氛围、加强示范引领，确保方案落地见效。
四、征求意见情况
[bookmark: _GoBack]《实施方案》在起草过程中，广泛征求了各县市民政局、州直相关部门的意见建议。对收集到的反馈意见进行了系统梳理和研究，对方案内容进行了多次修改完善，进一步增强了方案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，确保符合巴州农村养老服务发展实际。
